
股票代码：

600595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67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6月30日召开了2014年第八次临时股东

大会。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上午10时在公司会议室举行，部分

股东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了表决权。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010,217,95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8.01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贺怀钦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董事9人，出席6人，其他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

比例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

权

票

数

弃权

比例

(%)

是

否

通

过

1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中

孚电力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在金

融机构申请的

35,000

万元人民币

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1,010,008,818 99.979 209,132 0.021 0 0

是

2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中

孚炭素有限公司在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不

超过

1

亿元人民币融资额度提供

担保的议案

1,010,177,518 99.996 40,432 0.004 0 0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程晓鸣律师、田云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14-25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6月30日上午10：00

2、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37楼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广弘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周凯董事长

6、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14年6月12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99,259,5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26%。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补选朱列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9,259,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朱列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李家伟、陈思远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表决程

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14-26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23日以传真方式、电子文件方式发出2014年第四次临时

董事会会议通知，会议于2014年6月30日在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8人，辛宇独立董事因

公务出差在外的原因授权委托邹建华独立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周凯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调整后的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为：周凯、黄湘晴、陈子召、邹建华、辛宇，周凯任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委员为：黄湘晴、邹建华、朱列玉，邹建华任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黄湘晴、邹建华、辛宇，邹建华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委员为：俞焕贵、翁世淳、邹建华、辛宇、朱列玉，辛宇任主任委员；

投资审查委员会委员为：郑宗伟、陈子召先生、翁世淳先生、辛宇先生、朱列玉先生，郑宗伟先生任

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

600312

编号：临

2014

—

035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14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保证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

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付息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2平高MTN1

4.债券代码：1282242

5.发行总额：4亿元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4.86%

7.付息日：2014年7月11日

8、到期兑付日：2015年7月11日

二、付息/兑付办法

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其付息/兑付资金由中央国债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兑付前将

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

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中

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戚康

联系方式：0375-3804080

2.主承销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姝

联系方式：021-23157211

3.托管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部门：托管部

资金部

我公司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

规则和《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1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

600312

编号：临

2014

—

036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日前，公司产品在“国家电网公司变电项目2014年第三批货物集中招标” 活动中中

标，中标总金额为人民币15,413.57万元。

公司 2013�年全年营业收入为38.18亿元，此次中标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积极的影

响。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600271

证券简称：航天信息 编号：

2014-019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4�年6�月24日以电子邮件

和书面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会议通知，根据通知，本次会议于2014�年6�月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修改股权激励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 ；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文件要求，控股股东对其在公司股改时曾

做出的股权激励承诺重新明确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将建议公司根据国务院国

资委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制定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航天信息涿州分公司购置电装生产线的议案” ；

同意航天信息涿州分公司投资813万元购置一条SMT电装生产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271

证券简称：航天信息 编号：

2014-020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中国证监会公告[2013]55号）以及北京证监

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

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京证监发[2014]35号）的相关要求，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及公司历年所作承诺及其履行情况进

行了全面自查，自查情况于2014年2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进行了披露。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科工集团” ）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曾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后， 将建议公司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制定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并促成

公司实施该方案” ，该承诺事项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的要求。

经过公司与控股股东积极协商，科工集团对原承诺内容重新明确为：在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后， 将建议公司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制定公司股权激励方

案，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除上述承诺外，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履行完

毕的承诺。

特此公告。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B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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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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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股票代码：

600258

股票简称： 首旅酒店 编号： 临

2014-031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2014年6月30日（星期一）上午10：00在北京民族饭店301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6月20日

以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管人员。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润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

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公司3名监事、3名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提出并经过表决通过以下提案：

（一）以赞成9票，占全体董事表决票数的100%；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

于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欣燕都酒店连锁有限公司增资收购石家庄雅客怡

家快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提案》；

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临2014-032�号公告。

（二）赞成4票，占本项有表决权票数的100%；因公司董事长张润钢先生、董事王志强先生、董事左祥

先生、董事张冬梅女士、董事李海滨先生为关联董事，因此回避表决5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通

过了《关于公司对北京首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关联交易提案》；

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临2014-033号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审核意见，内容详

见公司临2014-034号公告。

本项提案提交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以赞成9票，占全体董事表决票数的100%；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

于变更公司一名董事的提案》。

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临2014-035号公告。

本项提案提交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

（四）以赞成9票，占全体董事表决票数的100%；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

于北京神舟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增加向海南南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提

案》；

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临2014-036号公告。

（五）以赞成9票，占全体董事表决票数的100%；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

于公司进行新股认购和股票存量交易的提案》；

为充分利用公司现持有外运发展股票的市场价值，提高收益，公司拟进行两类股票投资，一是上海交

易所新股市值配售投资： 公司拟投入资金200万元总额度进行新股配售投资。 二是卖出部分外运发展股

票。 公司现持有589.37万股外运发展股票，同意公司在适当时机进行卖出不超过200万股股票，兑现投资

收益。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实施以上两项投资， 并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要求制定具体交易指令操作程

序。

（六）以赞成9票，占全体董事表决票数的100%；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

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公司临2014-037号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600258

证券简称：首旅酒店 公告编号：临

2014-032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京欣燕都酒店连锁有限公司

收购石家庄雅客怡家快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石家庄雅客怡家快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2,548万元

● 特别风险提示:经济型酒店市场竞争激烈，雅客怡家未来发展速度和规模能否达到预期水平是本

次收购的主要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酒店集团” 或“本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北京

欣燕都酒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燕都” ）自筹资金2,548万元通过增资和股权收购方式获得石家

庄雅客怡家快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客怡家” ）65%股权，并于2014年6月30日与河北嘉源

太阳能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嘉源” ）及实际控制人李广永正式签署协议书。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4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雅客怡家进行资产评估而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4）第0516�号]，雅客怡家整体价值为1,960万元。 截至2014年

5月31日，该公司账面资产总额为6,906,008.78元，所有者权益为5,018,517.96元，营业收入为3,802,

108.91元，净利润为208,714.87元。

经各方友好协商，欣燕都通过对雅客怡家增资和受让股权的方式，以人民币2,548万元，并最终持有

雅客怡家65%股权。 其中：

1、由欣燕都以人民币1,960万元对雅客怡家进行增资，并获得雅客怡家

50%股权。

2、在上述增资工作进行的同时，河北嘉源将其持有的增资前的雅客怡家30%（增资后的15%）股权

转让给欣燕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88万元。

在上述交易完成后，雅客怡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北京欣燕都酒店连锁有限公司

65%

河北嘉源太阳能设备有限公司

35%

（二）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因雅客怡家的股东河北嘉源及其实际控制人李广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故本项交易为

非关联交易。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收购前已完成了对雅客怡家的持续经营能力，及交易当事人的履约能力进行了尽职调查。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欣燕都：

公司法定代表人： 左祥

公司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大街44号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住宿；中餐（含冷荤）、饮料、酒；理发；洗浴； 零售卷烟；销售包装食品。

2、河北嘉源：

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广永

公司住所：河北东光县城东工业区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太阳能，热水器、门窗、销售集热工程配件、光电产品、

采暖炉。

河北嘉源公司两名自然人股东李广永、张广洞分别持有该公司91%和9%股权，该公司持有雅客怡家

100%股权，河北嘉源及其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李广永：男，中国国籍，2011年至今担任雅客怡家及河北嘉源董事长职务。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雅客怡家是一家在河北省范围内发展直营、加盟连锁业务的经济型酒店管理公司，目前在河北省石

家庄市及周边市县共拥有24家门店（其中直营店2家，加盟或受托管理店22家），客房数1700余间，分布

在石家庄、沧州、泊头、邢台和东光等地，在河北省范围内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雅客怡家成立于2009年9月， 现公司注册资本金为500万元， 注册地址为石家庄市长安区和平东路

288号，公司经营范围为：住宿，酒店企业管理、会议服务等，营业期限自2009年9月7日至2019年9月6日。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雅客怡家出具的模拟财务报表专项审计结果，截至2013年12月31日，雅客

怡家账面资产总额为9,051,507.06元，所有者权益为5,009,802.89元，营业收入为10,231,996.61元，净

利润为2,130,064.78元。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欣燕都通过增资和受让股权达到持有雅客怡家65%股权后，将对雅客怡家实行管理和决策的市场

化运作机制，实行董事会决策机制；对管理层的薪酬和奖励，在参考市场化水平的基础上由董事会考核确

定，在完成董事会确定的发展和经营目标的前提下，5年内保持现有核心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

的稳定。

2、欣燕都通过增资及股权受让达到持有雅客怡家65%股权后，由股东方共同组建董事会，董事会由5

名董事组成，其中欣燕都委派3名，河北嘉源委派2名。 在上述现有核心管理人员不变的情况下，由欣燕都

委派人员出任雅客怡家董事长、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3、在雅客怡家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合作各方应全力促进雅客怡家的经营和发展，经营层应按照

董事会确定的责任目标，在提升运营水平的同时，积极拓展市场，不断发展壮大运营规模。

4、自欣燕都完成65%股权工商备案手续之日起满3年后的180天内，河北嘉源再转让持有的雅客怡家

5%股权给欣燕都，转让价格在届时的评估价值的基础上由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以最终达到：欣燕都持

有雅客怡家70%股权，河北嘉源持有雅客怡家30%股权。

5、欣燕都、河北嘉源双方保证和承诺，双方在完成增资之日起5年内保持持有最终股权份额不变，不

得将股权转让给任何第三方。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雅客怡家进入首旅酒店集团后，可以充分利用本公司酒店平台的优势，通过积极有效的市场化运作，

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在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内的市场占有率。 同时，首旅酒店集团的资金优势、规范化管

理、激励机制等，会快速提升雅客怡家的整体收益。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经济型酒店市场竞争激烈， 雅客怡家未来发展速度和规模能否达到预期水平是本次收购的主要风

险。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600258

证券简称：首旅酒店 公告编号：临

2014-033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北京首汽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简述交易风险：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酒店” 或“本公司” ）与公

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集团” ），共同以现金方式增资北京首汽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汽集团” ）。 本次交易风险为本公司增资后首汽集团新增投资项目

未能取得预期收益。

● 过去12个月本公司未与首旅集团进行与该类别相关的交易。

● 首旅酒店目前持有首汽集团3,840万股，持股比例18.2772%；拟以9,139万元现金，按照3.8元/股

价格参与认购2,405万股，增资后比例为18.2775%。

● 该项关联交易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首旅集团及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提案的投票权。

一、 关联交易概述

首旅酒店与首旅集团共同以现金方式向首汽集团增资，本公司拟以现金9,319万元认购2,405万股，

增资后持股比例由18.2772%变为18.2775%。

首旅集团现持有首汽集团13,617.52万股，占总股本的64.8152%，为第一大股东。 本次拟以不低于上

述股权比例对首汽集团新增股份进行现金认购。

增资后首旅酒店与首旅集团对首汽集团的持股顺序不变，仍为第二大股东和第一大股东。

首旅酒店近三年从首汽集团获得的现金分红每年均为960万。

1、增资方案

首汽集团现有股东50名，股份总额21,009.7614万股。 首汽集团根据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计划，拟向

现有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定向增发方式，发行13,157.8947万股，每股发行价为3.80元,预计募集资本金5

亿元，首旅集团对其他股东放弃的增资认购权行使优先购买权，且最终持有首汽集团股权比例将不低于

64.8152%。

首旅酒店按照原有持股比例18.2772%，出资9,139万元，申购2,405万股（超额认购1028股）。 增资

完成后本公司持有首汽集团6,245万股，持股比例18.2775%。

2、 估值定价

根据北京大正海地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3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北京首汽(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拟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大正海地人评报字（2014） 第80A号]，首汽集团所有者权益（净资

产）账面值44,206.07万元，评估值为79,837.35万元,增值额35,631.28万元，增值率为80.60%。 依据此评

估值,每股发行价格确定为3.80元。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对首汽集团拟增资5亿元

评估项目予以核准[京国资产权（2014）106号]。

3、资金用途

此次首汽集团募集资本金主要用于发展汽车租赁业务。

二、关联方介绍

1、 首旅集团：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截至2014年6月30日持有本公司139,108,056股， 占总股本的

60.12%。

名称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段强

成立日期

1998

年

1

月

24

日

组织机构代码

63369025-9

注册资本

236,867

万元

主要经营业务

受北京市政府委托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

;

项目投资

;

饭

店管理

;

信息咨询

;

旅游资源开发

;

旅游服务

;

房地产项目开发

;

商品房销售

。

2、首汽集团：与本公司为同一控制人控制下的企业，首旅集团现持有该公司13,617.52万股，占总股

本的64.8152%，为第一大股东；本公司现持有该公司3,840万股，占总股本的18.2772%，为第二大股东。

名称 北京首汽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赵金俊

组织机构代码

10116620-2

注册资本

21,009.76

万元

主要经营业务

出租汽车运营

；

汽车修理

；

长途客运

；

汽车租赁

；

销售汽车

（

小轿车直接销售给最终用户

）；

房地产开发

，

商品房销售

；

购销计算机及配件

，

五金交电化工

、

金属材料

、

工艺美术品

、

机械电器设备等

。

财务状况

截止

2013

年底

，

总资产

25.412

亿元

，

净资产

8.778

亿元

，

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60.56

亿元

，

净利润

1.1

亿元

。

注：财务状况--《北京首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净资产专项审计报告》

[致同专字（2014）第110ZC0701号]

首汽集团经审计的2011———2013年度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元

项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项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货币资金

191,447,101.22 169,610,327.75 170,290,232.11

流 动 负 债

合计

1,262,387,068.51 1,238,657,709.27 1,485,575,435.50

流动资产

合计

824,607,880.85 734,968,118.24 931,521,224.23

非 流 动 负

债合计

185,325,256.09 183,509,118.10 177,819,305.42

固定资产

净值

1,270,256,312.31 1,424,299,556.87 1,442,862,594.79

负债合计

1,447,712,324.60 1,422,166,827.37 1,663,394,740.92

非流动资

产合计

1,420,720,547.29 1,521,274,491.93 1,609,683,500.42

所 有 者 权

益合计

797,616,103.54 834,075,782.80 877,809,983.73

资产总计

2,245,328,428.14 2,256,242,610.17 2,541,204,724.65

负 债 和 所

有 者 权 益

合计

2,245,328,428.14 2,256,242,610.17 2,541,204,724.65

首汽集团经审计的2011———2013年度利润表简表 单位：元

项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营业总收入

5,277,467,236.56 5,710,706,903.26 6,056,493,024.79

营业总成本

5,187,048,044.04 5,599,278,066.29 5,948,654,921.62

营业利润

97,546,915.77 118,096,550.70 109,691,415.49

利润总额

140,207,389.60 140,827,128.16 151,526,912.31

净利润

101,221,094.57 99,534,576.75 110,746,629.33

首汽集团经审计的2011———2013年度现金流量表简表 单位：元

项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593,178,960.52 6,889,806,418.95 7,195,359,480.52

经营活动流出小计

6,266,139,046.48 6,466,341,291.18 6,859,003,237.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7,039,914.04 423,465,127.77 336,356,243.21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2,861,074.79 227,981,231.80 140,926,087.1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38,136,377.93 653,310,944.16 577,424,265.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5,275,303.14 -425,329,712.36 -436,498,177.9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5,550,100.00 503,102,093.00 1,105,112,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42,321,792.48 502,707,851.88 991,278,742.9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771,692.48 394,241.12 113,833,257.0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007,081.58 -1,470,343.47 13,691,322.3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2,409,296.22 140,938.952.75 154,630,275.11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首汽集团成立于1951年，前身为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的首都汽车公司；1993年12月14日进行了股份

制改革，历经60余年发展，经营能力明显增强，品牌影响日趋扩大，经营管理水平日益提高，成为集汽车客

运、汽车销售与维修、汽车租赁、成品油销售等四大业态于一体的集团化运作企业。目前，首汽集团企业性

质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注册资本为21,009.76万元，注册地（主要办公地点）为北京市东城区

交道口东大街2号楼，法定代表人赵金俊，截止2013年底，总资产25.412亿元，净资产8.778亿元，拥有各类

车辆12,325辆，员工1万余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0.56亿元，净利润1.1亿元；核心业务架构涵盖汽车客运

业态（包含商务车业务、旅游大客车业务、城市出租车业务）、汽车销售与服务业、汽车租赁业和成品油销

售业等四个业态。

1、汽车租赁业态成为增长引擎，行业进入成长期

中国汽车租赁行业一直以来被誉为朝阳行业，与发展成熟的国外同行业相比，发展潜力较大。2011年

4月，交通部发布《关于促进汽车租赁业健康发展的通知》（交运发〔2011〕147号），提出今后5-10年，是

汽车租赁业发展的重要时期，交通部将加强行业管理促进其规范发展。未来几年，随着信用体系的逐步健

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中国汽车租赁业将会有更快的发展。 从行业整体来看，与发达国家汽车租赁

行业进入成熟期相比，行业成熟度正由初级迈向中级，服务能力基本处于日本80年代向90年代过渡阶段。

汽车租赁业务结构（来源：日本汽车租赁协会）

中国汽车租赁行业尚处于发展初期，近年来出现大幅增长。 中国汽车租赁市场的总体规模由2008年

的90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约340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29%，预计到2018年将进一步增长至约650亿元，

2013年至2018年复合年增长率为14%。 总车辆规模由2008年的约100,000辆增长至2013年的369,000

辆，复合年增长率为30%；预计2018年将进一步增长至约779,000辆，2013年至2018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16%。

同时，市场渗透率（为租赁车辆数目占车辆总数的百分比）仍相当低；2012年，中国汽车租赁市场渗

透率为0.4%，而日本、美国、韩国及巴西则分别为2.5%、1.6%、1.4%及1.3%。并且，市场参与者众多，市场高

度分散；截至2013年底，全国有超过10,000家汽车租赁公司，平均车辆规模少于50辆汽车，2013年，前五

大汽车租赁公司合计占中国汽车租赁市场的约14%，而美国、德国及巴西则分别为95%、91%及58%。随着

市场走向成熟，预期将进一步增长至较成熟市场的水平。

2、 汽车租赁业态发展面临着资金限制

（1）资本规模欠缺

汽车租赁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推进企业的发展，这也符合国外成熟租赁

行业的发展模式。 在主要竞争对手中，神州租车有着强有力的资金支持，2010年其上市估值水平为15.5

亿元，在得到美国华平投资集团投资之后，2012年其上市估值水平为54.6亿元。

（2）业务规模相对落后

目前，汽车租赁业处于发展阶段，经营模式呈现多样化，神州租车模仿赫兹模式，采取直营连锁的方

式取得较大成功，截至2014年3月31日，神州租车在国内69个主要城市拥有751个租车网点，运营车辆规

模55,403辆。 以中国特色模式运营的一嗨租车，提供加盟式商业代驾和自营的自驾服务，截止2014年6

月20日，在全国87个城市开设了701个网点，运营车辆规模13,000辆，服务范围覆盖全国。 短租业务方

面，前两者在初期基本复制美国模式。 在经历了初期的高速发展与巨额亏损后，随着大额投资的后续支

持以及业务量的增长，基本渡过了投资的高风险期。 与竞争对手相比，由于缺乏资金等原因，首汽租赁零

租业务处于从属地位，在网点数量、车辆规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见下表）。 首汽租赁公司从2011年开

始，发展速度在逐步加快，运营车辆规模由2010年末3,518辆增长至2013年末的5,047辆；网点覆盖城市

数量也从9个增长到了21个；落后于神州租车和一嗨租车等国内汽车租赁市场上的领先者。

同行业竞争对手规模对比分析

项目 神州租车 一嗨租车 安飞士租车 首汽租赁

时间

2014/3/31 2014/6/20 2014/6/20 2013/12/31

门店数量

751 701 137 44

总车数

55403 13000 8000 5047

覆盖城市数量

69 87 24 21

?� � �数据来源：1、?神州租车IPO提交的招股说明书（招股书中列示由罗兰贝格出具的专业报告）；

2、相关公司官方网站。

（3）业务结构对比分析

神州租车、一嗨租车两大企业的市场定位为零租业务，在定向长租方面较为薄弱。 目前由于资金不

足，首汽租赁以定向长租业务为主，直接竞争对手是业务同样以长租为主的安飞士和赢时通；与其二者相

比，首汽租赁对于内外资大客户的服务能力比较均衡，北京地区具有相对的优势，但在其他地区，特别是

南部城市，网点数量和服务能力相对落后。

3、收益分析

根据首汽集团募集资金用途,从投资人角度构建财务评价模型,测算模型现金流要素主要包括资本

支出、净利润分配、资本回收三部分。 资本回收按照期末市值回收方法测算，市值定价主要根据行业成长

性，综合考虑市场估值水平和投资者预期。 其中：首汽集团投资回收按照15倍市盈率、租赁公司投资回收

按照20倍市盈率，并充分考虑增值部分税收影响因素。 测算后的项目主要指标如下：

（1）增资后的首汽集团整体，内部收益率为15.14%，静/动态投资回收期为9.12年/9.57年。

（2）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租赁公司项目内部收益率21.46%， 静/动态投资回收期为9.07年/9.33

年。

4、风险分析

由于汽车租赁相关政策、法规并不健全，信用体系尚不完善，对行业的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同时，

面对风险投资扶持下的竞争对手，市场瓜分日益加剧，首汽集团虽然拥有较强的综合竞争力，但依然将面

临严峻的市场竞争。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首旅酒店集团和首旅集团本次共同以现金方式增资，各方增资后持股比例不低于增资前各方持股比

例，在各方履行法律审批程序后执行。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保持股权结构稳定

首旅酒店集团现持有首汽集团股权3,840万股，占股比例为18.2772%，通过本次认购，将持股6,245

万股，占比18.2775%；如果放弃认购，在不能利用首汽集团综合资源优势，分享汽车租赁市场快速增长收

益的同时，股权比例也将进一步下降至11.2387%。 因此，认购有利于避免股权稀释，保持股权结构稳定。

2、提高投资收益，发挥对酒店主业的发展支撑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认购首汽集团新增股份，在原有投资收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分享新增业务带来的收

益。增资认购，在保证股权比例不被稀释的同时，通过投资收益，保证公司酒店运营主业发展的资金需求。

3、首汽集团公司治理规范，风险可控

由于汽车服务行业尤其是汽车租赁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重资产的发展模式以及盈利的规模效益化

对资金的需求程度将越来越大，首汽集团资产完整，机构健全，运作规范，能够规避单一业务带来的不确

定性盈利风险，并且能够受益于租赁业务的高增长获得更快发展。因此，增资认购有利于首旅酒店集团获

取安全的投资收益，发挥对主业的资金支持作用，获得长远利益。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项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已在事前审议并签署同意意见，审计委员会提交了对该关联交易的书面

审核意见。

本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首旅集团及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提案的投票权。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7�月 1�日

股票代码：

600258

股票简称： 首旅酒店 编号： 临

2014-034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认可意见公告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文件的有关规定，作为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

董事，现就关于公司对北京首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拟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审核意

见：通过对该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所作的该关联交易系公司经营所需，增资价格公允，投

资项目可行，未发现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故我们同意公司按照关联交易程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包卫东、刘淑文、张保军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1日

股票代码：

600258

股票简称： 首旅酒店 编号： 临

2014-035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一名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周和平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周和平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本公司董事职务。

周和平先生担任董事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周和平先生

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根据董事任职条件和选聘程序，董事会同意提名陈红女士（简

历见附件）担任公司董事候选人，任职期限与本届董事会期限一致。

本提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并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1日

附件：陈红女士简历

43岁，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2013年1月获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程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城乡贸

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会计、财务科长、财务部副部长。 现任北京城乡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兼职情况：2009年至今任北京城乡旅游汽车出租公司董事；2011年至

今任北京城乡标实广告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陈红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近三年未受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近三年未受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未处于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股票代码：

600258

股票简称： 首旅酒店 编号： 临

2014-036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北京神舟国际旅行社集团

有限公司增加向海南南山文化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酒店” 或“本公司” ）持股51%的北京神舟国

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舟国旅” ），向本公司持股73.808%的海南南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山公司” ）增加提供财务资助额度，总资助额度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

本公司曾于2013年6月3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决议通过了《关于神舟国旅向南山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提案》，主要内容为：神舟国旅利用存量资金向南山公司提供额度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含2,000万

元)的财务资助，期限一年，资金使用费率为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内容详见2013年6月4日的《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

现神舟国旅根据资金存量实际状况，增加对南山公司的财务资助额度，总额度上调至5,000万元。 南

山公司取得该笔资金后将提前偿还外部借款，从而降低首旅酒店整体贷款规模，节约财务费用。

该财务资助到期后，神舟国旅和南山公司在财务资助额度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含5,000万元)、每

次资助周期不超过一年、且资金使用费率为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前提下，可延续签署财务资助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600258

证券简称：首旅酒店 公告编号：临

2014-037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4年7月22日（星期二）

● 股权登记日期：2014年7月16日（星期三）

●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

投票时间为2014年7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一、召开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内容

（一）召开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14年7月22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2014年7月22日（星期二） 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3、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1号民族饭店301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接合的方式，公司将委托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

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案名称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1

《

关于公司对北京首汽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增资的关联交易提案

》

否

2

《

关于变更公司一名董事的提案

》

否

2.01

候选人

———

陈红女士

上述事项已经2014年6月3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2014年7

月1日的《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以上提案中，第1项提案为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关联方回避表

决，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此外，本次股东大会对提案2进行表

决时，将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所持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

集中使用。

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于2014年7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进行全文登载。

（三）会议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7月16日（星期三），该日下午收市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所有股东均有权参

加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3、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4年7月17日（星期四）上午9：00-12：00，下午1：30-17：00

2、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3、登记方式：公司股东可到本公司登记地点进行登记，也可通过电话、信函、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但出

席会议时须提供身份证原件，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帐户卡。

4、登记手续：

法人持有股份，请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如授权委托，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

个人持有股份，请提供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如授权委托，还需提供股东授权委托

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授权委托书格式参见附件。

二、投资者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一）投票流程

1、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股票代码 投票简称

738258

首旅投票

2、表决提案

在“申报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提案事项顺序号。

以1.00�元代表提案1，以2.00�元代表提案2，以3.00�元代表提案3，以此类推。在提案组2中，申报价格

2.01元代表提案组2下的第1个子提案。

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提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所示:

序号 提案内容

对应申报

价格

1

《

关于公司对北京首汽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关联交易提案

》

1.00

元

2

《

关于变更公司一名董事的提案

》

-

2.01

候选人

———

陈红女士

2.01

元

3、表决意见

对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提案，在“申报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其中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

股代表弃权；对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提案，在“申报股数”项下填报选举票数，选举票数为所持股数乘以相

应提案下的候选人数。 各位股东有权集中使用表决权选举一人，或按应选举董事（独立董事）的人数任

意分配表决权数量，分散使用表决权选举多位候选人。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买卖方向：均为买入方向

（二）投票举例

1.1如果股东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元” ，申报股数填写“1

股” ，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258

买入

99.00

元

1

股

1.2如果股东拟依次表决提案，对不采取累积投票制的公司提案如下所示:

（1）对公司提案1�投赞成票，表决方法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38258

买入

1.00 1

股

（2）对公司提案1投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2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38258

买入

1.00 2

股

（3）对公司提案1投弃权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3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38258

买入

1.00 3

股

1.3对采取累积投票制的公司提案

如对公司提案2中的第2.01项“候选人———陈红女士”进行表决，表决方法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38258

买入

2.01

表决票数

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监事时，有表决权的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

表决权，每位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股东所持有的股票数量×所应选举的董事（独立董事）人数。 各

位股东有权集中使用表决权选举一人，或按应选举董事（独立董事）的人数任意分配表决权数量，分散使

用表决权选举多位候选人。

（三）投票注意事项

1、本次会议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提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能撤单。

对同一提案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2、股东仅对本次会议多项提案中某项或某几项提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会议，其所持表

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股东未表决的提案，按照弃权计算。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1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本授权委托书打印和复印件均有效）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提案内容行使如下表决权，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权人有

权/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序号 提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回避

1

《

关于公司对北京首汽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的关联交易提案

》

2

《

关于变更公司一名董事的提案

》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2.01

候选人

———

陈红女士

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中画√以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其他空格内划—。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本委托书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召开当天。

2014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600258

股票简称：首旅股份 编号：临

2014-038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6月30日在民族饭店301

会议室召开，公司东海全监事会主席、石磊监事、吕晓萍监事全体出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东海全先

生主持。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表决，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北京首汽（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的关联交易提案》，并发表无异议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全面审阅了《北京首汽（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净资产专项审计报

告》[致同专字（2014）第110ZC0701号]；《北京首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大

正海地人评报字（2014） 第80A号]等有关文件，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资产的定价方式公允，无内幕交易，无损害公司股东利益及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

同意该项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7月1日


